
解釋憲法聲請書

聲 請 人 ：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彰化縣私立聖家啟智 

中心

代 表 人 ：蘇耀文

聲 請 人 ：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臺灣省私立慈愛殘障 

教養院

代 表 人 ：蘇耀文

聲 請 人 ：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彰化縣私立聖智啟智 

中心

代 表 人 ：蘇耀文 

共同代理人：林佳穎律師

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8 條 第 1 項之 

規 定 ，聲請解釋憲法，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下：

壹 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：

聲請人受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 5年度簡上字第8 9 號確定終局裁 

判 ，該裁判適用使用牌照稅法第7 條 第 1 項 第 9 款 、財政部92 

年 2 月 1 2 日台財稅第0920450239號函釋（下稱財政部92年函釋）、 

財政部105年 8 月 3 1 日台財稅字第10504576330號函（下稱財政 

部 10 5年函釋），作為不利聲請人之認定。聲請人認為財政部92 

年 及 105年函釋，係增加使用牌照稅法第7 條 第 1 項 第 9 款免稅 

法律規定所無之限制，亦牴觸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、第 1 5條對 

財產權之保障、19條租稅法律主義等規定。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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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項第 2 款規定請求鈞院大法官會議宣告財 

政 部 9 2年 、105年函釋無效。

爭議之經過、性質及涉及之憲法條文

爭議之經過及所經過之訴訟程序

緣聲請人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彰化縣私立聖家啟智 

中 心 （下稱聖家啟智中心）所有車牌號碼9 _W、7 〇〇〇-〇 9 號 

自用小客貨車（下稱系爭9 〇〇〇-〇驭、7 〇〇〇•〇 9 車辆），聲請人財團 

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臺灣省私立慈愛殘障教養院（下稱慈 

愛殘障教養院）所有車牌號碼1〇〇〇_〇 X 號 、8〇〇〇_〇 C 號自用小客 

貨車、 9 000-0 7 i虎自用小客車（下稱系爭1 〇〇〇-〇X 、8〇〇〇-◦ C 、

9 〇〇〇-〇 7 車輛），聲請人台中教區附設彰化縣私立聖智啟智中心 

(下稱聖智啟智中心）所有車牌號碼0〇〇〇-〇 5 、A〇〇-〇〇〇 1 號自用 

小客車（下稱系爭0〇〇〇〇 5 、A〇〇-〇〇〇l車 輛 ，以上 6 輛車輛合稱 

系爭6 輛車輛），均向彰化縣地方稅務局申請依使用牌照稅法第7 

條 第 1 項第 9 款規定免稅，並經核准聖家啟智中心部分自民國（下 

同）9 6年 4 月 2 5 曰 、101年 1 月 9 日起，慈愛殘障教養院部分， 

自 100年 7 月 1 4 日、102年 9 月 2 日起，聖智啟智中心部分，自 

102年 3 月 1 1 日、103年 7 月 1 1 日起免徵使用牌照稅在案。 

(二）嗣彰化縣地方稅務局片面以聲請人聖家、聖智啟智中心及與同屬 

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於彰化縣内之聖母聖心啟智中 

心 （下稱聖心啟智中心）同在彰化縣區域，前分別於9 2年及 95 

年間經彰化縣地方稅務局核准免稅車輛共有車牌號碼4 〇〇〇-〇 6 N 

4 〇〇〇-〇 ,G及 9 000-0 5 號 計 3 輛 ，認為系爭6 車輛不得免徵使用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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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 稅 ，爰 ：

1 .  以 104年 8 月 1 9 日彰稅消字第1040145166號 函 ，撤銷聲請人 

聖家啟智中心所有系爭9 〇〇〇-〇汉、7〇〇〇-〇 9 車輛免徵使用牌照 

稅 ，並分別補徵系爭9 000-0 W 車 輛 100年 至 104年使用牌照稅 

各為新臺幣（下同）4, 3 2 0元 ，合 計 2 萬 1，60 0元 ，系爭7〇〇〇-〇 9 

車輛自 101年 1 月 9 日起至104年使用牌照稅分別為1 萬 984 

元 、1 萬 1, 2 3 0元 、1 萬 1，2 3 0元 、1 萬 1，2 3 0元 ，合計 4 萬 

4, 674 元 。

2 .  以 104年 8 月 1 1 日彰稅消字第1040145414號函撤銷聲請人慈 

愛殘障教養院所有系爭1 〇〇〇-〇 x ' 8 〇〇〇-〇 C ' 9 〇〇〇-° 7 車輛免徵 

使用牌照稅，並分別補徵系爭1〇〇〇〇 X 車 輛 100年 7 月 1 4 日 

至 104年使用牌照稅為7,125元 、1 萬 5, 2 1 0元 、1 萬 5, 210 

元 、1 萬 5, 2 1 0元 、1 萬 5, 2 1 0元 ，合 計 6 萬 7, 9 6 5元 ，補徵 

系爭8〇〇〇-〇C車輛100年 7 月 1 4日至104年使用牌照稅為7，125 

元 、1 萬 5, 210 元 、1 萬 5, 210 元 、1 萬 5, 210 元 、1 萬 5, 210 

元 ，合 計 6 萬 7, 9 6 5元 ，補徵系爭9 000-0 7 車輛自 102年 9 月 

2 日起至104年使用牌照稅分別為3, 7 2 2元 、1 萬 1，23 0元 、1 

萬 1，2 3 0元 ，合計 2 萬 6,182元 。

3 .  以 104年 8 月 1 1 日彰稅消字第1040145750號函撤銷聲請人聖 

智啟智中心所有系爭0 000-0 5、A 00-000 1 車輛免徵使用牌照稅， 

並分別補徵系爭0 000-0 5 號車輛 102年 3 月 1 1 日至104年使 

用牌照稅為9,107元 、1 萬 1，2 3 0元 、1 萬 1，2 3 0元 ，合計 3 

萬 1，5 6 7元 、系爭 A 00-000 1 號車輛 103年 7 月 1 1 日至104年 

使用牌照稅分別為5, 3 5 3元 、1 萬 1，23 0元 ，合 計 1 萬 6, 5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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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 。

(三 ）聲請人經過之行政救濟（訴訟）程序

關於上情，聲請人不服，經過下列行政救濟程序：

1 .  復查階段：聲請人分別向彰化縣地方稅務局提起復查，經彰化 

縣地方稅務局以104年 1 2月 1 0 日彰稅法字第1040022353號 、 

第 1040022354號 、104年 1 2月 1 1 日彰稅法字第1040022352 

號復查決定書駁回。

2 .  訴願階段：聲請人再提起訴願，亦遭彰化縣政府分別以105年 

4 月 1 2 日府法訴字第1050033361號 、105年 4 月 1 4 日府法訴 

字第 1050033361號 、第 1050033365號訴願決定驳回。

3 .  行政訴訟：

聲請人不服，共同提起行政訴訟，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5年 

度簡字第1 4號行政訴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（復查決 

定含原核定處分）後 ，未料彰化縣地方稅務局不服，提出上訴， 

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簡上字第8 9號判決廢棄臺灣彰 

化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105年度簡字第14號判決，並援引財 

政 部 9 2年 及 105年函釋據以認定「有無免稅規定之適用，即 

應視興辦社會福利及社會救助並為財團法人登記之財團法人 

天主教會台中教區，於彰化縣行政區域之總、分支機構所有經 

核准免徵使用牌照稅車輛，是否已逾3 輛為限」，而為不利聲 

請人之認定在案。

二 、爭議之性質

(一）本案牽涉財政部9 2年函釋及105年函釋之規定，是否增加使用 

牌照稅法第7 條 第 1 項 第 9 款法律所無之限制，而應無效，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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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說明如下。

(二）按使用牌照稅法第7 條 第 1 項 第 9 款 規 定 「下列交通工具，免徵 

使用牌照稅：…九 、專供已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和機構使用，並 

經各地社政機關證明者，每一團體和機構以三輛為限。」,•而財 

政 部 9 2年函釋則略以「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九款免徵 

使用牌照稅規定：『專供已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和機構使用，並 

經各地社政機關證明者，每一團體和機構以三輛為限。』，所稱 

『社會福利團體和機構』，經洽據内政部九十一年六月二十曰台 

内社字第〇九一〇〇六八六八九號函復略以：『所稱社會福利機 

構 ，似可指依現行兒童福利法、少年福利法、老人福利法、身心

障礙者保護法......等各類福利法規及社會救助法規定，經機構

所在地主管機關許可設立，以興辦社會福利服務及社會救助為主 

要目的之非營利機構而言，另法令對社會福利機構有明文不予租 

稅減免排除規定者，應 從 其 規 定 （如小型老人福利機構） 。』， 

請參照内政部上開意見辦理。二 另 該 條 款 所 稱 『每一團體和機 

構以三輛為限』，為落實社會福利政策之立法意旨並顧及租稅公 

平 ，准以同一行政區域（同一直轄市或縣〔市 〕）内之總分支機 

構合計共三輛為限。」；至於財政部105年函釋則略以：「主 旨 ： 

有關財團法人附設機構分別完成立案登記，得否視為獨立機構， 

分別適用使用牌照稅法第7 條 第 1 項 第 9 款規定，每一機構免稅 

車輛以3 輛 為 限 • . . 。說 明 ：. . . 二 、使用牌照稅法第7 條 

第 1 項 第 9 款規定，專供已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和機構使用之交 

通 工 具 ，每一團體和機構以3 輛為限免徵使用牌照稅。本部 92 

年 2 月 1 2 日台財稅字第0920450239號令規定，每一團體和機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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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以同一行政區域（同一直轄市或縣（市 ））内總分支機構合計3 

輛為限。三 、財團法人〇〇教會台中教區（以下簡稱台中教區） 

是否屬社會福利團體或機構，其附設南投縣私立〇〇啟能訓練中 

心 （以下簡稱〇◦ 中心）與南投縣私立〇〇啟智中心（以下簡稱 

〇〇中心）是否為台中教區登記有案之分支機構，經南投縣政府 

稅務局函詢内政部以105年 4 月 2 9 日台内民字第1050415171號 

函查復略以，台中教區為該部立案之全國性宗教財團法人，〇〇 

及〇〇中心為台中教區之附屬機構。依民法第61條 規 定 ，財團 

設立時，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為應登記事項。是本案台中教區之 

分事務所（即附屬機構），自應分別向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立案 

登 記 ，而非分別立案登記即為獨立機構。經 查 ，台中教區之附屬 

機構係以『財團法人〇〇教會台中教區』之法人登記證書申請車 

輛免稅，且 均 以 『財團法人〇〇教會台中教區附設〇〇』為機構 

名 稱 ，與獨立機構主體要件自有未合。四 、综 上 ，財團法人附設 

之機構，其財務、會計及人事，本須獨立，尚難以財務、會 計 、 

人事均獨立運作從事不同類型設會福利事業，或以服務對象、設 

立目的、地點不同，而得以於同一行政區域内，總機構與每一附 

屬機構各分別適用免稅車輛數限額。為提供適度之租稅減免以落 

實社會福利政策並兼顧租稅公平，財團法人及其附屬機構免稅車 

輛數限額，應依本部9 2年 2 月 1 2 日台財稅字第0920450239號 

令規定以同一行政區域（同一直轄市或縣（市 ））内之總分支機 

構合計3 輛 為 限 。 . . . 」。

(三）簡之，使用牌照稅法第7 條 第 1 項 第 9 款僅規定「團體和機構」， 

並無限制以同一直轄市或縣市内之總分支機構合併計算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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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92年函釋（105年函釋亦同）卻將至多以3輛為限免稅之規 

定 ，限缩於同一直轄市或縣市之總分支機構合併計算，無端限缩 

免稅範圍之適用，顯係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。

三 、 渉及之憲法條文及相關見解

(一） 按 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 族 、階 級 、黨 派 ，在法 

律上一律平等。」、「人民之…財產權，應予保障」、「人民有依法 

律納稅之義務」、「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」為憲法第7條 、 

第 15條 、第 19條及第 172條所明定。

(二） 次 按 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係指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 

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，應就租稅主體、租稅客體、 

租稅客體對租稅主體之歸屬、稅 基 、稅 率 、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 

等租稅構成要件，以法律明文規定。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相 

關法律所為之闡釋，自應秉持憲法原則及相關法律之立法意旨， 

遵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而為之；如逾越法律解釋之範圍，而增加 

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，則非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之租稅法律主義所 

許 」（ 鈞院釋字第620號 、第 622號 、第 640號 、第 674號 、

第 692號等解釋參照）；復 「按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為憲 

法第十九條所明定，所謂依法律納稅，兼指納稅及免稅之範圍， 

均應依法律之明文。至主管機關訂定之施行細則，僅能就實施母 

法有關事項而為規定，如涉及納稅及免稅之範圍，仍當依法律之 

規 定 ，方符上開憲法所示租稅法律主義之本旨。」（ 鈞院釋字 

第 210號解釋參照），可知針對免稅之法律規定，財政部之函釋 

亦不得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否則有違憲法第19條租稅法律主 

義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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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受不法侵害之事實

(一）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係依據民法及「民法、内政部審查内 

政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」-成立、由主管機關内政部 

民政司主管之宗教法人；而三位聲請人係依照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

障法、「私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」，向所在地 

各縣市政府或衛生福利部（可選擇隸屬中央或地方）設立之身心 

障礙福利機構，聲請人聖家啟智中心係由彰化縣政府核發「彰化 

縣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立案證書」、聲請人慈愛殘障教養院則係由 

内政部核發「立案證書」、聲請人聖智啟智中心則係另由彰化縣 

政府核發「彰化縣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立案證書」，可知聲請人皆 

屬獨立之「已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和機構」。

(二） 查使用牌照稅法第7 條 第 1 項 第 9 款立法理由在於「為照顧殘障 

同 胞 ，對專供殘障者用以代步之交通工具，列入免稅範圍」，惟 

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適用財政部9 2 年函釋之結果，係以財團 

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作為認定三輛為限之主體，而非以領有身 

心障礙福利機構立案證書之聲請人為認定之主體，導致僅有案外 

人聖母聖心啟智中心之三台車輛予以免稅，而三位聲請人機構之 

車 輛 ，彰化縣稅務局從原本核准免稅，後又違反使用牌照稅法第 

7 條 第 1 項 第 9 款規定撤銷免稅而補徵牌照稅，使聲請人依憲法 

第 1 5 條規定之財產權遭受侵害，亦使社會福利政策無從落實， 

此等差別待遇更違反公平原則。

參 、聲請人之立場與見解

聲請人主張系爭財政部9 2年及 105年函釋違法達法違憲之理由

第8 頁/共 1 6頁



如 下 ：

一 、 財政部9 2年函釋内容，違法違憲：

(一）財政部 9 2年函釋違反使用牌照稅法第7 條 第 1 項 第 9 款之明文 

規 定 ，依憲法第172條應屬無效：

1 .  使用牌照稅法第7 條 第 1 項 第 9 款規定得免稅之主體，係 「已 

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和機構」，9 2年函釋將適用對象限制在「同 

一行政區域内之總分支機構」，已超過每一「團體和機構」之文 

義 範 圍 ，而系爭法律亦未規定「屬相同法人之附屬機構應合併 

計算」，系爭函釋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亦有違憲法第1 9 條租 

稅法定主義，詳述理由如下。

2 .  使用牌照稅法第7 條 第 1 項 第 9 款規定「社會福利團體和機構」 

與財團法人，係不同法律概念：

( 1 ) 按「私人或團體設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，應向直轄市、縣 （市） 

主管機關申請設立許可。依前項規定許可設立者，應自許可設 

立之日起三個月内，依有關法規辦理財團法人登記，於登記完 

成 後 ，始得接受補助，或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對外募捐並專款專 

用 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免辦理財團法人登記：一 、依其 

他法律申請設立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申請附設者。」為 

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6 3條所規定。次按「財團於登記前， 

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。」則為民法第59條規定。又財政部92 

年函釋内容亦揭示，使用牌照稅法第7 條 第 1 項第 9 款 「所稱 

『社會福利團體和機構』，經洽據内政部9 1年 6 月 2 0 日台内 

社字第0910068689號函復略以：『所稱社會福利機構，似可指 

依現行兒童福利法、少年福利法、老人福利法、身心障礙者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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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 法 等 各 類 福 利 法 規 及 社 會 救 助 法 規 定 ，經機構所在地主 

管機關許可設立，以興辦社會福利服務及社會救助為主要目的 

之非營利機構而言」6

( 2 )  综合上述法令以觀，使用牌照稅法第7 條 第 1項第9 款規定「已 

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和機構」之文義，係指依兒童福利法、少 

年福利法、老人福利法、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等各類福利法規及 

社會救助法規定許可設立，以興辦社會福利服務及社會救助為 

主要目的之非營利機構，就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機構而言，應係 

指已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6 3條申請設立許可之機構而 

言 ，財團法人附設之機構亦包括在内。故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

障法第6 3條但書設立之附設機構，亦不失為使用牌照稅法第 

7 條 第 1 項 第 9 款所稱已立案之機構。則確定判決以總分支機 

構之概念，認為應以財團法人為主體認定免稅3 輛限額，顯將

「社會福利團體和機構」與財團法人之概念相混淆。

( 3 )  況查，「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臺中教區」係依據民法第5 9條及「民 

法、内政部審查内政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」成立、 

由主管機關内政部民政司主管之宗教法人，並非依照兒童福利 

法 、少年福利法、老人福利法、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等各類福利 

法規及社會救助法規定許可設立，以興辦社會福利服務及社會 

救助為主要目的之非營利機構；聲請人才係依身心障礙者權益 

保障法、「私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」，向所 

在地各縣市政府或衛生福利部（可選擇隸屬中央或地方）設立 

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。是以，若「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臺中教區| 

未依照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、「私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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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可及管理辦法 i等規定設立任何一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，自 

始並無免徵牌照稅適用之可言。反 之 ，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 

教區所附設之各中心（聲請人等•雖屬附設性質，然各中心皆 

係各自依照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立案、有各自統一編號之社 

福機構（聖家啟智中心之統一編號為7〇000004 、台灣省私立慈 

愛殘障教養院之統一編號5 〇〇〇〇〇〇 0 、聖智啟智中心之統一編 

號為7〇〇〇〇〇〇1)，才係使用牌照稅法所稱之社會福利機構。遑 

論私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2 2條 第 1 項 

規 定 「法人附設之私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，其身心障礙福利機 

構之財務、會計及人事，均應獨立。」，更可知各聲請人為獨 

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，應以各機構作為認定免稅之主體，而非 

以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之宗教法人作為認定之主體。

3 . 承 上 ，9 2年函釋雖一方面援引内政部9 1年 6 月 2 0 日台内社字 

第 0910068689號函内容，認定社會福利機構應係依照兒童福利 

法 、少年福利法、老人福利法、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等各類福利 

法規及社會救助法規定許可設立之機構，卻誤將牌照稅法第7 

條 第 1 項 第 9 款之適用對象限制在「同一行政區域内之總分支 

機構」，而以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之宗教法人作為認定3 

輛免稅車輛之主體，已超過該法每一「團體和機構」之文義範 

圍 。復 以 ，使用牌照稅法並未規定「屬相同法人之附屬機構應 

合併計算」，則系爭函釋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依 鈞 院 釋 字 第  

210號意旨，系爭函釋不符合憲法第19條揭橥之租稅法律原則， 

依憲法第172條之規定，應屬無效。

(二）財政部9 2年函釋適用之結果，亦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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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按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、機械之形式上平等，而係 

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，迭 為 鈞 院 解 釋 在 案 。

2 .  查使用牌照稅法第7 條 第 1 項 第 9 款立法理由在於「為照顧殘 

障同胞，對專供殘障者用以代步之交通工具，列入免稅範圍」。 

聲請人所屬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設有數個附設中心，其 

目的都是在照顧殘障者，惟適用財政部9 2年函釋之結果，僅有 

部分機構之殘障人士可享受此項優惠，導致其他機構之殘障人 

士及其所屬機構無法獲得該項照顧，實質負擔因此增加，有違 

平等原則。遑論各機構之財務依法均應獨立，實務上又應如何 

公平地認定何機構可適用、何機構不能適用？而附設身心障礙機 

構之結果，若有部分機構不能免牌照稅，又如何達到使用牌照 

稅法第7 條 第 1 項 第 9 款照顧殘障同胞之立法目的？

3 .  再 者 ，從平等原則角度以觀，系爭函釋以「同一行政區域内之 

總分支機構」認定免稅車輛上限，亦顯然違反平等原則，蓋適 

用函釋内容課稅之結果，將導致在課徵牌照稅之際，未對殘障 

機 構 、殘障人士一視同仁而有差別待遇。又 ，以 「同一行政區 

域」之地域別決定免稅，亦係差別待遇。蓋假設聲請人設立地 

點散布各縣市，即可各自享受三輛車輛免稅，卻僅因同樣設立 

在彰化縣，導致僅有部分機構可享受租稅優惠，以設立地點作 

為租稅差別待遇，非但係增加使用牌照稅法第7 條 第 1 項 第 9 

款所無之限制，更係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。

二 、 財政部105年函釋内容，亦違法違憲：

(一）經 查 ，財政部105年函釋，係彰化縣稅務局針對本案請求財政部 

作出之解釋，其結論係認定財政部9 2 年函釋在本案應有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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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該函釋對於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是否屬社會福利團體 

或機構避而不談，亦置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、身心障礙福利服 

務機構設施及人員配置標準與民法規定之分事務所概念不盡相 

同於不顧，強行認定附屬機構即為分事務所，已非有據。蓋若單 

純之分事務所，在本件理當僅能從事宗教事務，不能從事身心障 

礙福利機構之業務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，係依照身心障礙者權益 

保障法另外成立之社福機構。

(二） 況 查 ，如前所述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6 3 條所稱之機構， 

不以財團法人本身為限，亦容許由財團法人或團體附設機構，而 

使用牌照稅法第7 條 第 1 項 第 9 款規定之機構，亦未排除「附設 

機構」，則財政部1 0 5年函釋之解釋，違反使用牌照稅法第7 條 

第 1 項 第 9 款之明文規定，依憲法第172條規定之旨，應屬無效。

(三） 再 者 ，財 政 部 10 5年解釋意旨略謂，適 用 9 2 年函釋係落實社會 

福利政策及租稅公平。惟 查 ，若要落實社會福利政策，就應如同 

使用牌照稅法第7 條 第 1 項 第 9 款之規定，只要是福利機構就應 

享有免稅，不應讓部分附設機構可享有免稅之福利，而其他附設 

機構卻要繳稅。遑 論 ，如前所述，同為附設機構之聲請人，適用 

該等函釋之結果，將導致設立地點分散在各縣市之機構，即可各 

自享受三輛車輛免稅，若同樣設立在彰化縣則僅有部分機構可享 

受租稅優惠之結果。然就事實面言，聲請人所照顧、服務之對象， 

不 盡 相 同 ，若非受限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施及人員配置標準 

(詳參該標準全文），對於機構類型（日間型生活照顧、住宿機構 

等 ，前述標準第4 條）、房舍面積、配置人員等皆因機構不同而 

有不同規定，彰化縣區域亦有此需求，又何須在同一區域設置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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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附設中心？若因照顧弱勢需求而在同一區域設立多家非營利機 

構 ，卻導致無法免稅之結果，又豈符合公平原則？又如何落實社 

會福利政策？由此亦可知，該函釋亦違反畜法第7 條平等原則。 

詳言之：

1 .  聲請人彰化縣私立聖家啟智中心，係 由 「彰化縣政府社會局」 

核准設立之「日間型生活照顧」機 構 ；服務對象包括「0 至 40 

歲極重度、重度之智能障礙或多重障礙之身心障礙者，學齡前 

領有發展遲缓證明、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之嬰幼兒」；收容人 

數 為 「8 0人」（附件 7 )。

2 .  聲請人臺灣省私立慈愛殘障教養院，係 由 「衛生福剎部^社會及 

家庭署」核准設立之「全日型住宿」機 構 ；服務對象包括「〇 

至 4 0智能障礙、肢體障礙、自閉症、聽 障 、多重障礙及0 至 6 

歲身心障礙者」；收容人數為「124人」（附件8 )。

3 .  聲請人彰化縣私立聖智啟智中心，係 由 「彰化縣政府社會局」 

核准設立之「日間型生活照顧」機 構 ；服務對象包括「2 至 40 

歲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發展遲緩兒童、智能障礙、多重障礙、 

自閉症及染色體異常」；收容人數為「3 0人」（附件9 )。

4 .  由上可知，若容認財政部1 0 5年函釋（及 9 2 年函釋）予以差別 

待 遇 ，對未受免稅待遇機構内之身心障礙者，實極其不合理， 

遑論依聲請人照顧之身心障礙對象以觀，包括智能障礙、肢體 

障礙等身心障礙人士，確有以車輛運送該等對象之需求，而難 

以期待其等自行進出，將該等專用之車輛予以免稅，並無因此 

無法落實社會政策而導致租稅不公平之處。

三 、綜 上 ，使用牌照稅法第7 條 第 1 項 第 9 款所稱機構，並未規範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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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分支機構合併計算，亦未規範以坐落區域計算，自不應以總分 

支機構計算並以坐落縣市區域作為差別待遇，財政部9 2年及 105 

年函釋實違法違憲，增加使用牌照稅法第7 條 第 1 項 第 9 款所無 

之限制。為符合法律規定並落實社會福利政策與公平原則，懇請 

鈞院將之宣告違憲而無效，以維人民受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， 

至 感 。

肆 、 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

一 、 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簡上字第8 9號判決。

二 、 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105年度簡字第1 4號判決。

三 、 彰化縣政府105年 4 月 1 2 日府法訴字第1050033361號 、105年 

4 月 1 4 日府法訴字第1 0 5 0 0 ^ ^ 、1050033365號訴願決定書。

四 、 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104年 1 2月 1 0 日彰稅法字第1040022353號 、 

第 1040022354號 、104年 1 2月 1 1 日彰稅法字第1040022352號 

復查決定書。

五 、 財政部 9 2年 2 月 1 2 日台財稅第0920450239號函釋。

六 、  財政部 105年 8 月 3 1 日台財稅字第10504576330號函釋。

此 致

司法院 公鑑

(附委任狀正本參紙）

附 件 1 :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簡上字第8 9號判決。

附件2: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105年度簡字第14號判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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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:彰化縣地方稅務局104年 12月 1 0日彰稅法字第1040022353 

號 、第 1040022354號 、104年 1 2月 1 1 日彰稅法字第 

1040022352號復查決定書。

附件4 :彰化縣政府105年 4 月 1 2 日府法訴字第1050033361號 、 

105年 4 月 1 4 日府法訴字第10500B甜份■號、第 1050033365 

號訴願決定書。

附件 5 :財政部 9 2年 2 月 1 2 日台財稅第0920450239號函釋 

附件 6:財政部 105年 8 月 3 1 日台財稅字第10504576330號函釋。 

附件 7 :聖家啟智中心立案證書。

附件8 :慈愛殘障教養院立案證書。

附件 9 :聖智啟智中心立t 證 書 。

聲 請 人 ：財困法: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
f i - n l i  r*— ^

'——* 二 L i  f —-
” 一

g  私尊聖專碑智中心

代 表 人 旁 文

聲 請 人 ：財團

.11

:主教會台中教區附t

:资5:::.:私丸慈杳^障教養院 

代表人十蘇耀文 

聲 請 人 ：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彰: 

私立聖智啟智中心 

代 表 人 ：蘇耀文 

理 人 ：林 佳 穎 律 鲰

厂n

■頌市| 
圓

查缘議卽謹！

^ 圏 圍 _

圏

婣罜I
M m m m

國 6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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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憲法聲請書(補充理由）

聲 請 人 ：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彰化縣私立聖家啟智 

中心

代 表 人 ：蘇耀文

聲 請 人 ：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臺灣省私立慈愛殘障 

教養院

代 表 人 ：蘇耀文

聲 請 人 ：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彰化縣私立聖智啟智 

中心

代 表 人 ：蘇耀文 

共同代理人：林 佳 穎 律 師

陳報相關資料如•下：

一 、本件三位聲請人，皆自該管國稅局轄下單位領有「扣繳單位設立 

(變更）登記申請書（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）」而有稅籍登記資料， 

係屬不同機構：

(一）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彰化縣私立聖家啟智中心於民 

國（下同）9 9 年 2 月 5 日自「財政部臺灣中區國稅局員林稽徵 

所 」設立扣繳單位，獲 配 扣 繳 單 位 稅 籍 編 號 。

(二）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臺灣省私立慈愛殘障教養院於 

106年 1 1月 1 日 自 「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」設立扣繳單 

位 ，獲配扣繳單位稅籍編號「00000〇〇〇0」。

(三）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彰化縣私立聖智啟智中心於100 

年 1 2月 1 9 日 自 「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北斗稽徵所」設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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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繳單位，獲配扣繳單位稅籍編號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」。

二 、承 上 ，各聲請人自不同稅局單位領有不同稅籍編號，係屬不同機 

構 ，故關於使用牌照稅是否免稅之認定，應個別論斷。爰補充說 

明如上，請鑒 核 。

此 致

司法院 公鑒

附件 10 :聖家啟智中心扣繳單位設立（變更）登記申請書。

附件 1 1 :慈愛殘障教養院扣繳單位設立（變更）登記申請書。

附件 12 :聖智啟智中心扣繳單位設立（變更）登記申請書。

(以上皆影本）

聲 請 人 ：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彰化縣 

私立聖家啟智中心 

代 表 人 ：蘇耀文

聲 請 人 ：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臺灣省 

私立慈愛殘障教養院 

代表人：蘇耀文

聲請人••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彰化縣 

私立聖智啟智中心 

代表人：蘇耀文

共同代理人：林 佳 穎 律 師

中 華 民 國  1 0 7  年 5 月 1 5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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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憲法聲請書(補充理由二)

聲 請 人 ：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彰化縣私立聖家啟智 

中心

代 表 人 ：蘇耀文

聲 請 人 ：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臺灣省私立慈愛教養院 

(原名：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臺灣省私立慈愛 

殘障教養院）

代 表 人 ：蘇耀文

聲 請 人 ：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彰化縣私立聖智啟智 

中心

代 表 人 ：蘇耀文 

共同代理人：林 佳 穎 律 師

陳報相關資料如下：

一 、 程序事項：

聲請人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臺灣省私立慈愛殘障教養 

院已於 109年 5 月 2 2 日經衛生福利部核准更名為財團法人天主教 

會台中教區附設臺灣省私立慈愛教養院（附 件 1 5第 1 頁），合先敍 

明 。

二 、 陳報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、聲請人三機構登記資料暨章程 

如 下 ：

(一）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址設臺中市北區〇〇街〇〇〇號，成 

立目的係：一 、供應為舉行天主教之儀式及宣揚天主教教義所 

需的一切設備及經費。二 、教育事業依有關法令規定，辦理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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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園及各級學校等。三 、慈善事業依相關法令規定，辦理老人 

安養照顧、兒 童 、青少年安置教養、身心障礙啟能等社福機構 

所需的一切設備及經費。四 、監 督 、協助及整合轄區内各教堂 

及所屬教會機構之人事及財務之運作。五 、接受各界捐贈及贊 

助轄區内所屬各教堂及機構。六 、得以本法人名義捐助關懷國 

内外重大災變與急難救助（法人登記證書與組織章程參附件 

13 )。

(二） 聲請人彰化縣私立聖家啟智中心，係 由 「彰化縣政府社會局」 

核准設立之「日間型生活照顧」機 構 ，址設彰化縣員林市〇〇 

跆〇〇號，服務項目包括早期療育服務、身心障礙者之生活照 

顧 、曰間活動朋^務、生活自理訓練、感覺統合及其他有關身心 

障礙者福利事項（立案證書參附件14 )。

(三） 聲請人臺灣省私立慈愛教養院，係 由 「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

署」核准設立之「全日型住宿」機 構 ，址設彰化縣彰化市〇〇 

路〇〇〇號 ，月艮務項目包括1♦ 曰間照顧（生活陶冶及職業陶冶：包 

含烘焙、洗 車 、園藝、五金加工環境清潔及資源回收等）。2.住 

宿照顧。3.承接縣市府委託方案5良務（支持性就業服務、成年 

心智障礙者社區居住與生活服務、彰化花壇區兒童發展個案管 

理中心、曰間作業所）。4.身心障礙者生產之產品義賣（立案證 

書參附件15 )。

(四） 聲請人彰化縣私立聖智啟智中心，係 由 「彰化縣政府社會局」 

核准設立之「日間型生活照顧」機 構 ，址設彰化縣溪州鄉〇〇 

村〇〇路〇段〇〇〇號，服務項目包括身心障礙者之生活照顧及 

其他有關身心障礙者福利事項（立案證書參附件16 )。

(五） 查聲請人三機構雖無章程，惟聖家啟智中心與聖智啟智中心立

第2 頁 ，共 4 頁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24

25

案證書已明確載明機構地址與服務項目，另慈愛教養院主管機 

關為衛生福利部，因立案證書未載明服務項目，另提供衛生福 

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使用者基本 

資料維護晝面截圖佐證(附件1 5 第 3 、第 4 頁）。

三 、 陳報聲請人三機構汽車用途佐證資料如下：

(一） 聖家啟智中心汽車用途佐證資料：

1 .  系爭〇◦〇〇-〇〇號車輛彰化縣稅捐稽徵處免徵使用牌照稅核准函 

與車輛使用圖（附 件 1 7第 1 至 3 頁）。

2 .  系爭〇〇〇〇-◦〇號車輛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免徵使用牌照稅核准函 

與車輛使用圖（附 件 1 7第 4 至 7 頁）。

(二） 慈愛教養院汽車用途佐證資料：

1 •系爭〇◦〇◦ -〇〇與〇〇〇〇-〇〇號車輛内政部免徵使用牌照稅證明函 

與車輛使用圖（附 件 1 8第 1 至 3 頁）。

2 .  系爭 0000-00 號車輛免徵使用牌照稅申請書（含衛生福利部社會 

及家庭署免徵使用牌照稅證明函）與車輛使用圖（附 件 1 8第 4 至 

8 頁）。

3 ,  民國 100年 至 103年慈愛教養院復彰化縣地方稅務局該機構申 

請免徵使用牌照稅車輛使用情形無變更函（附件 1 8第 9 至 14

頁）。

(三 ） 聖智啟智中心汽車用途佐證資料：

1 . 系爭 〇〇〇〇-〇〇與〇〇〇〇-〇〇號車輛彰化縣政府免徵使用牌照稅核 

准函與車輛使用圖（附 件 1 9第 1 至 5 頁）。

四 、 承 上 ，請 審 核 。

此 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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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 公鑒

附件13 :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法人登記證書與組織章程。

附件14 :聖家啟智中心立案證書。

附件15 ••慈愛教養院立案證書。

附件 16 :聖智啟智中心立案證書。

附件 1 7 : 聖家啟智中心汽車用途佐證資料。

附件 18 :慈愛教養院汽車用途佐證資料。

附件 19 :聖智啟智中心汽車用途佐證資料。

(以上皆影本）

聲 請 人 ：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彰化縣 

私立聖家啟智中心 

代 表 人 ：蘇耀文

聲 請 人 ：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臺灣省 

私立慈愛教養院 

代表人：蘇耀文

聲 請 人 ：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彰化縣 

私立聖智啟智中心 

代 表 人 ：蘇耀文

共同代理人：林 佳 穎 律 師

中 華 民 國  1 0 9  年 1 0 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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